
— 1 —

宜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议事规则

（2008年 7月 25日宜昌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通过  根据2015年 11月 26日宜昌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58次主任会议第一次修正  根据2025年 10月 21日宜昌市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3次主任会议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根据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

任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组成。

根据工作需要，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负责人列席主任会议；必要时，可以邀请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

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

会议。

第三条  主任会议每月至少举行一次。根据需要可以临时召

开。

第四条  主任会议必须有主任会议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

方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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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也可以委托一位副主任召集并

主持。

第五条  主任会议讨论决定问题，实行民主集中制，严格依

法办事。主任会议的决定，必须经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第六条  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下列重要日常工作：

（一）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订常务委员会会议

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必要时提出调整会议议程的建议；决定常

务委员会会议列席人员；

（二）提出常务委员会向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和

召集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准备事项的建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

（三）听取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

议审议；

（四）通过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以及立法工作计划、监督

工作计划、代表工作计划等，通过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并组织实

施；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以及立法工

作计划、监督工作计划、代表工作计划等进行调整；

（五）讨论议案和决议草案、决定草案，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

员会会议审议或者表决，对暂不交付审议或者表决的，提出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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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处理意见；

（六）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七）对市人民政府、专门委员会向常务委员会依法提出的议

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八）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决定

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九）对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的地方性法规解释草

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在提交

表决前存在较大分歧意见或者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向常务委员会

报告，可以暂不交付表决，或者终止审议；

（十一）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对市人

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的质询案，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

（十二）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对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

上书面联名提议组织的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决定提请常务委

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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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三）对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汇总整理的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决定交有关机关研究处理；

（十四）向常务委员会提名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工作机构和

办事机构负责人人选，提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

委员人选，提名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提名常务委员会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讨论

应由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的人事任免、接受辞职、补选、撤职、罢

免等事项，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五）讨论通过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

案，并组织实施；

（十六）听取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提出的关于下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市人民政府不

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的初步审查意见，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议；

（十七）讨论司法机关对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逮捕或

者刑事审判，以及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报

告，提出处理意见，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八）讨论人民群众对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重要申诉和意见，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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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听取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市监察委员会、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题工作汇报，提出处理意见；

（二十）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指导和协调专门委员会

工作；

（二十一）听取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

构的工作汇报，提出处理意见；

（二十二）讨论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有

关事项，提出处理意见；

（二十三）讨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办的有关事项，

提出办理意见；

（二十四）处理常务委员会授权的事项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七条  主任会议的议题，由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征求主任、

副主任和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意见后

提出，报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受其委托的副主任确定。

第八条  主任会议听取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市监察委

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题汇报，常务委员会办

公室应于开会的十五日前通知汇报单位。汇报单位应于会议召开

的三日前送交书面材料，并由主要负责人到会汇报。

临时召集的主任会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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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主任会议听取专题汇报，必要时可以提出书面意见，

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有关部门应在三十日内将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主任会议。

第十条  主任会议决定的事项需要行文时，由常务委员会办

公室草拟，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常务副主任签发。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主任会议的记录，编印会

议纪要，根据工作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

第十二条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办理；重要事项由分管的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或者秘书长组织实施。重要事项组织实施情况应当向

主任会议汇报。     

第十三条  主任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和决定的事项，经主任

会议同意，可以发布新闻。

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